(R/03/08)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領取及購買制服指引
少青團行政分區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接管制服倉庫，以下是領取／購買制服及裝備的新程序:-

1. 領取／購買／因損毀遺失再次購買制服及裝備
長官或支隊負責人只需填妥一份新修訂的Form 14，於每月的一至十五號期間呈交少青團辦事處。行政分區比賽及支援組同事會於該月內準備好所需制服及裝備，並由辦事處職員以電郵通知有關支隊，支隊隊員便可在下個月十五號或之前，於辦公時間內到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領取。
2.
購買技能課程章

隊員修讀的技能課程合格後，如要購買技能課程章，請依照「第1點」的程序。
3.
領取最高榮譽獎章(Grand Achievement Award Badge)／特別服務盾獎章(Special Service Shield Badge) /見習隊領袖／組長／班長／文書／倉務員臂章
獎項獲批後，可獲贈獎章乙個。所有晉升／委任見習隊領袖／組長／班長／文書／倉務的隊員，可獲贈臂章乙對。隊員無須填寫任何表格，比賽及支援組同事/辦事處職員會把獎章/臂章放於其支隊所屬之分區辦事處內，待隊員簽收領取。如需購買多一個獎章或臂章，請依「第1點」的程序作出安排。
4.
更換制服／裝備
隊員領取／購買制服或裝備後一星期內如因尺碼不稱身需要更換，請帶同需更換之物件，親身於辦公時間內到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辦理。更換次數只限一次，更換之物件必須保持完整清潔，否則職員有權拒絕更換。

5.
退還制服及裝備(只適用於2001年3月31日或之前入隊按舊制按金租借制服之隊員)
租借制服的隊員，只需填寫「退還制服表格」，連同便箋、退隊申請表、按金收據、隊員紅簿及全套制服一併於十五號或之前呈交回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便可。如有遺失或報銷某一配件，便需即時賠償，才算完成。該退隊隊員之五十元按金將會發還該隊之長官或負責老師(如遺失按金收據，恕不受理)。

備註:
A. 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在辦公時間內可提供試身樣板，但該支隊需於試身前最少三個工作天致電通知有關職員；如人數眾多，請自行借用合適房間供試身用途。
B.
因安全問題，請不要讓隊員攜帶大量金錢，建議用支票方式付款（抬頭：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或由少青團辦事處以付款通知書形式寄往學校或支隊負責長官結賬。
C.
於領取/購買制服或裝備時，請於現場即時點收清楚數量及物件好壞；點收及簽署後如發現有任何錯漏，少青團辦事處及倉庫一概不會負責。

D.
如該月申請購買之制服及裝備缺貨，無須預先繳交任何費用。請於下次呈交Form 14前致電辦事處查詢配件缺貨情況。如貨源已增添，便可依步驟「第1點」呈交表格。
E. 領取制服時段為下個月十五號或之前。如在這時段沒有領取，辦事處會將所有制服及裝備全數交回倉庫。支隊需重新遞交Form 14申請。
